
足精損

陽腰胃 
事膝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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舉軟弱

耳夜 
鳴多 
眼小 
花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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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加屬各埠代理處 

(
城
毋)
德
隆
號
、(
雲
埠)
元
發
號 
金
利
源 
合
生
號

中
原
興 
廣
濟
堂

(
滿
埠)
泗
盛
號 
(
都
城)
福
源
公
司

為參茸雖好
未
必
人
人
可
服 
未
必
時
時
可
服 

惟華夏添精丸，
處
方
巧
妙••
煉
製
得
宜•
・
用
法
簡
便
・・ 

• 
• 
• 
• 

・ 
• 
• 
• 

人人可服 時時可服 

• 
• 
• 
• 

• 
• 
• 
• 

不亢不燥 八粒見功
^̂

 ̂
方敢下此斷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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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恭頌良醫

啟
者
弟
患
痔
疾
不
時
發
作
苦
悶
小
堪
言
狀
屢
延
醫
療
治
雖
藥
石 

迭
投
迄
無
效
果
後
見
報
章
始
悉 
李
門
順
先
生
擅
醫
此
症
遂
登 

門
求
治
蒙
先
生
展
其
所
學
施
用
神
方
妙
藥
果
然
名
不
虚
傳
不
旋 

踵
而
厥
疾
頓
瘍
動
作
一
如
牛
時
于
此
足
見
先
生
於
醫
學
具
有
心
一 

得
與
經
驗
笄
街
術
欺
lit者
可
比
弟
感
激
之
餘
無
以
爲
報
特
撰
數 

行
頌
謝 
僑
界
如
有
同.病
而
欲
求
良
醫
者
尙
希
留
意
焉 

李
門
順
先
生
現
寓
緬
街
九
五
八
號
漢
興
公
司

通
信
處
活
生
藥
行
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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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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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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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 
本
堂
前
因
建
築
樓
宇
及
修
葺
樓
宇 
屢
蒙
邑
僑
熟
心
襄
助 

。。前
後
樂
買
公
債
數
次 
此
項
公
債 
滿
擬
將
遞
中
餘
存
之
欵
。。 

陸
續
淸
還
：
詛
料
自
宜
九
三
0

年
以
來
。，因
工
情
奇
淡
；
所
批 

樓
租 
逐
〕，低
跌 
况
出
口
票
捐
』乂
多
不
繳
納 
是
以
本
堂
收
人 

- 
頓
見
銳
减
、前
揭
父
子
銀
行
壹
千
元
債
項
。及
積
欠
兩
年
赤
士 

。豊
槪
無
法
應
付
。於
是
四
月
廿
六
日 
召
集
全
體
職
員
會
議 
以 

資
解
决
、均
稱
外
債
急
於
內
債 
赤
士
及
揭
欵
：
應
先
打
淸
還
。。 

乃
能
保
持
本
堂
之
存
在
至
於
公
債
壹
項 
雖
屬
重
要)
。而
邑
僑 

擔
任
邑
務 
本
是
責
任
所
在
。猶
可
略
緩
。
且
當
日
邑
僑
之
買
公 

債
時 
雖
定
有
利
息
奉
囘
。以
酬
美
意
。但
此
區
區
利
息
、亦
端
無 

計
及
也
。此
次
議
決
案
如
下
二
自
民
國
廿
貳
年
六
月
豊
日
起
至 

廿
三
年
六
月
壹
日
止 
在
此 
一 年
內 
停
止
償
還
公
債
及
停
止
是 

年
公
債
利
息
，至
滿
期
後
。然
後
繼
續
進
行
〕
此
種
辦
法
：
實
屬 

維
持
危
急
現
狀
起
見
。想
我
邑
僑
。定
能
諒
解
也
一
此
啟
。

中
華
民
國
廿
二
年
五
月
卅
日

◎
夏路弗市致公堂啟事 

公
啟
者
本
分
堂
現
因
經
濟
恐
慌
之
秋
前
日
之
樓
租
過
重
實
難
維 

持
不
得
已
棄
重
就
輕
遷
往
同
街
之
門
牌10

與10

忒 
如
各
級
洪 

門
機
關
及
各
報
館
倘
有
文
件
報
紙
等
類
往
來
請
照
下
列
門
牌
惠 

賜
俾
得
收
無
誤
特
此
佈
吿

C
hinese  Free  M

ason
10,10

忒
 G

rafton

 SC
H

alifax^  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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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國
廿
二
年
五
月
五
日

代 郵

各
埠
僑
胞
公
鑒
弟
等
於
本
月
廿
三
日
致
雲
高
華
埠
華
僑
拒
日
救 

國
會
辭
職
豊
函
文
日
「逕
啟
者
弟
等
前
蒙
僑
胞
諸
君
不
以
鶯M
 

見
棄
選
爲
雲
高
華
埠
華
僑
拒
日
救
國
會
職
員
本
應
竭
我
棉
力
爲 

國
駆
馳
無
如
任
重
事
繁
就
職
以
來
毫
無
建
白
實
無
以
副
我
僑
胞 

之
期
望
每
自
思
維
輒
增
慚
愧
與
其
濫
竽
充
數
曷
若
退
職
讓
賢
且 

弟
等
近
日
公
私
靖
集
實
難
兼
顧
故
特
向
貴
會
提
出
辭
去
本
兼
各 

職
請
另
委
幹
員
接
充
以
重
公
務
爲
荷
此
致
雲
高
華
埠
華
僑
拒
日 

救
國
會
執
行
委
員
會
」
等
語
以
後
該
會
所
有
一 
切
事
務
槪
與
弟 

等
無
涉
特
此
聲
明
俾
衆
週
知

李
給
珉 
關
崇
穎 
李
照is

，  
李
仍 
朱
參 
張
炳
堅 
關
崇
爵 

林
立
寬 
母
冠
三 
馬
宗
揚 
黃
均
强 
趙
邦
立 
葉
求
錦 

陳
日
進 
株
福
田 
羅
景
鎏 
馬
啟
瑞 
馬
福
祟 
馬
心
喜 

侯
民
一 

陳
辯
惑 
曾
雲
峯 
李
南 
東
莞
李
福 
雷
學
溢 

吳
經
楫 
廖
伯
良
關
長
關
琛
 
陳
宜
顯 
蔡
英
煦 

林
普
慶 
張
椿
杰 
宋
良
弼 
林
翰
元 
梁
煥
南 
黃
樹
鄭 

李
日
如 
趙
屛
珊 
趙
里
鵬 
高
明
德 
葉
求
欽 
趙
榮
燦 

關
若
愚 
余
康
文 
黃
生
元 
胡
峯
卓 
蔣
安
繫 
蘇 
流 

高
耀
亞 
李
覺   

^
 
林
逸
如 
葉
求
茂 
葉
求
鐸 
朱
廣
偉 

朱
長
成 
葉
求
鈞 
林
立
棠 
林
西
屛 
吳
季
謙 
李
萼
生 

中
華
民
戚
卄
二
年
四
月
廿
六
日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外 

全
科
花
柳
奇
難
頑
症 

在
別
毋
將
病
原
詳
細 

函
吿
可
能
對
症
發
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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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
國
來
者
，。據
述
邇
年
黨
國
要
人
。。所
聚
歛
之 

財
：
不
可
思
議
：
孫
科
則
倚
太
子
地
位
。
左搶一 

右
摸
。。早
經
蓄
有
財
産
數
千
萬
元
。。以
及
海
內 

外
各
銀
行
。均
附
有
鉅
欵
：
陳
濟
棠
曾
于
去
年 

。。籍
簿
捐
六
千
萬
爲
國
防
經
費
之
名:
命
其
妻 

往
香
港
九
龍
，。亦
置
業
數
干
萬
一，其
他
如
國
民 

党
軍
人
政
客
。。每
人
所
發
之
財"
。不
可
勝
計
。 

閣
下
手
持
財
政
大
柄
。入
息
更
多:
計
歷
年
內 

戦
，C

閣
下
經
手
支
出
軍
費
。其
數
達
萬
萬
元
以 

上
。
照
五
個
仙
囘
頤
扣
用
計
算;
閣
下
可
得
四 

千
萬
矣
。。餘
外
入
息
。。猶
不
在
此
內
。。至
于
蒋 

介
石
兼
主
席
總
司
令
之
職
。。所
有
國
帑
。。任
其 

予
取
予
携
。，其
豐
富
更
不
可
量 
一
如
此
乃
係
內 

地
來
者
所
云
。
未
必
盡
虛
。，倘
閣
下
與
蒋
介
石 

先
生;
肯
毅
然
做
誠
意
正
心
工
夫
。。以
求
達
其 

治
平
之
目
的
。。鄙
人
願
訂
豈
服
正
心
湯
〉。請
閣 

下
等
安
心
眼
下
。。必
能
振
起
奮
勇
敕
國
精
神
。。 

定
心
湯
爲
何
。。請
閣
下
等
立
即
革
面
洗
心
。。椅 

吿
于
皇
天
后
土
。。書
誓
章
表
白
於
天
下
日
。。吾 

等
願
將
本
人
財
產
。、靈
撥
出
以
敕
國
難
。。爲
天 

下
倡
。。並
即
實
行
取
消
党
治
；
集
中
全
國
人
材 

。。建
設
國
防
政
府
』。共
定
救
國
大
計
。。自
後
財 

政
公
開
。。吾
料
閣
下
與
蒋
介
石
先
生
。。以
身
作 

則
。。必
能
感
動
民
心
。C

百
餘
兆
同
胞•
。無
不 

景
從
之
理
。。雖
共
匪
亦
可
不
剿
而
自
歸
降
。。又 

奚
愁
三
島
小
民
、。不
退
兵
哉
。
夫
如
是
。則
全 

國
帥
籌
拾
萬
厲
軍
費
無
難
一
。何
須
奔
走
外
洋

00 

求
鄰
邦
而
望
除
軍
械
、。更
奚
庸
電
招
僑
梓
。。開 

代
表
會
而
商
助
軍
精
截
：
嗟
嗟)
。國
家
沉
淪
。。 

禍
在
眉
睫
。。若
不
火
速
挽
救 
。則
四
萬
萬
同
胞 

。。將
俯
首
而
爲
韓
民
之
續•
。鄙
人
書
至
此
而
潸 

然
出
涕 

»0 
不
能
執
筆
矣
。。閣
下
其
圖
之
。。知
我 

罪
我 
。所
弗
計
也
。。館特壬

■
今
晨
七
点
鐘
上
海
訪
員
專
電
云 

0

侵入長城以南之賊軍。。 

於昨一日。。向後方繼續 

撤退。。

0

馮玉祥據察哈爾省獨立 

。。各賞盡換馮系人充 

當。。馮昨電黨府。極力 

反對中倭妥協。。

0

蔣介石在江西南昌開軍 

事會議。討論阻截粤軍 

北上。。

9

馬占山、蘇炳文、李杜、 

王德林等將軍。由歐洲 

囘國 。將抵香港、•。西南 

政務會。一預備派員前往 

迎接。。

開
會
。
各
國
政
府
之
要
人
須
聚
精
會
神
辦
理
設 

經
濟
大
會
之
議
案
也:
是
日
减
軍
會
暫
行
閉
會 

之
議
提
出
時
。。爲
各
小
國
代
表
所
反
對
。
旋
由 

英
美
等
國
代
表
出
而
調
停"
謂
减
軍
大
會
在
暫 

行
閉
會
時
期
內
。
其
指
琼
委
員
會
中
人
仍
不
能 

休
息
；彼
等
須
起
草
减
軍
約
云
一
。各
小
國
代
我 

始
为•
言
。"
於
是
暫
行
停
會
之
案
始
潢
通
過
。。 

，休戰協定祇涉軍事說 

天
津 
一日 
聯
合
通
訊
社
〕電
。
中
倭
休
戦
協
定 

昨
在
塘
沽
調
印
。。此
協
定
未
提
及
政
治
事
件
； 

以
意
料
之

C
C

今
後
黃
郛
與
倭
公
使
有
吉
明
兩
人 

須
會
商
華
北
政
局
情
形
。。蓋
此
協
定
乃
屬
軍
事 

方
面
的
。
其
內
容
條
件
爲
僕
寇
軍
敛
須
撤
囘
萬 

里
長
城
：
但
未
撤
囘
以
前
一華
軍
之
防
線
不
能 

逾
越
由
延
慶 
北
京
之
西
。、長
城
之
北)
起
至
渤 

海
岸
地
帶
止
。。華
軍
之
新
防
線
祇
可
通
過
昌
平 

、高
離
營
、順
義
、通
州
、香
河
、寶
培
、連
廷
鎭
及 

蘆
台
等
城
-c

又
此
協
定
規
定
倭
寇
撤
囘
熟
河
省
邊
界
萬
里
長 

城
後
。。所
有
非
武
装
區
域
之
治
安
須
由
中
國
警 

察
維
持
2
c

此
協
定
未
成
立
之
前
二
華
人
以
爲
倭 

宼
必
有
嚴
辣
條
件
提
出)
。如
在
僞
國
邊
境
與
河 

北
省
間
建
立
緩
衝
國
之
類 
今
見
此
協
定
無
此 

項
政
治
條
件
在
內
。。華
人
始
畧
覺
安
心
並
以
爲 

異
云
。

累

•
雕有權派人視察緩衝區域 

天
津
W

壹
日L

聯
合
通
訊
社
〕電
。頃
據
日
賊
方 

面
訊
稱:
此
次
休
戰
協
定
成
立
後:
日
賊
可
以 

有
權
隨
時
派
人
或
飛
機
至
非
武
裝
地
帶
內
視
察 

該
境
帶
内
是
否
有
中
國
軍
珍
移
駐
。中
國
當
道 

尤
保
證
此
項
賊
軍
視
察
員
。並
尤
襄
助
出
項
賊 

軍
視
察
員
一C使
其
易
於
着
手
調
査
。。該
協
定
一 

經
簽
名
後
；
卽
吿
有
效
云
。

•
將
領
四
十
七
人 

通電贊成中倭休戰協定 

北
京:
日
電
。"
華
軍
師
長
四
十
七
人
聯
名
通
電 

賛
成
客
府
與
倭
所
訂
Z

華
北
休
戰
協
定
云
： 

■
四強協約尙未草就 

意
首
相
與
英"
法 
德
三
大
使
空
候
一
日 

羅
馬 
一 日
電
。。是
日
本
京
首
相
哆
素 ®
呢
與
駐 

本
京
之
英
。法
，德
三
國
大
使
在
辦
公
室
候
了
一 

日
。C
彼
等
以
爲
擔
保
歐
洲
十
年
和
平
之
四
國
協 

約
草
案
可
由
日
內
瓦
付
來:
以
備
簽
名
於
其
間 

。。詛
日
內
瓦
國
聯
中%
尙
未
將
核
協
約
草
就
。 

故
延
至
是
夕
九
点
鐘
一
哆
氏
與
英
。法
，德
三
大 

使
始
將
其
辦
公
室
閉
門
。。歸
家
安
寢
云
。。

法政府獲國會信任

■宣傳中國向暹羅報復
巴
黎 

iff一
日
電:
本
京
爹
利
底
兒
之
內
閣
。。是 

夕
得
多
數
國
會
議
員
信
任
。C

故
可
以
不
倒
。一蓋 

是
夕
各
議
員
討
論
煤
油
一 
物
由
政
府
專
利)
。以 

便
由
政
府
包
運
入
法
國
銷
售
議
案
時
。。在
塲
有 

人
提
出
信
任
政
府
案
。。結
果
贊
成
信
任
之
票
爲 

三
百
五
十
九
。。反
對
票
僅
二
百
I
 

•
英威覺倭貨爲英貨勁敵 

▲
英
將
增
抽
废
棉
布
入
口
稅 

倫
敦
卅
一
日
電
。C

昨
日
本
京
國
會
下
議
院
之
議 

員
某
氏
質
問
政
府
曾
否 注
意
日
本
棉
織
品
在
英 
一 

屬
市
塲
。。與
英
國
冷
卡
士
埠
棉
織
品
競
爭
事
。 

商
部
大
臣
偷
西
曼
起
而
答
云
：
日
本
織
工
傭
金 

低
賤 
。故
出
品
廉
平
一
故
英
國
產
品
。一 難
與
倭 

一
貨
爲
敵D
C

刻
政
府
擬
設
法
增
抽
倭
棉
織
品
入
口 

税
云
。。

•
石井之行踪

紐
約 
一 日電一 
出
席
卅
界
經
濟
大
會
之
倭
國
代 

表
石
井
菊
次
郎
一是
日
由
本
處
往
波
士
頓
。
以 

便
與
前
任
駐
東
京
之
美
大
使
霍
布
氏
晤
談;
因 

霍
布
氏
曾
請
石
井
至
其
家
會
謙
也 
石
井
氏
與 

其
隨
員
定
於
明
晚
由
本
處
乘
奧
連
碧
輪
赴
倫
敦 

以
備
參
加
枇
界
經
濟
大
會
一
。

•
四國對巴玻戰事决守中立 

智
利
首
都
卅
一
日
電
。
巴
拉
圭
與
玻
利
斐
亞
兩 

國
失
和
：
刻
仍
在
戰
爭
中
一
現
目
亞
爾
然
丁
、、 

巴
西
、智
利
、秘
魯
四
國
對
該
兩
國
之
糾
紛 
决 

守
中
立
不
作
左
右
袒
云
一。

•
巴玻兩軍最近之戰訊

▲
巴
軍
妄
報
勝
利
説

玻
利
斐
亞
國
首
都
拉
巴
士
城
卅
一 
日
電
：
玻
利 

斐
亞
専
統
帥
德
人
根
脫
氏
，
是
日
報
諸
本
京
軍 

政
部)
謂
巴
拉
軍
在
前
線
了
無
進
展
・。日
前
所 

傳
普
兒
頓
匹
地
城
爲
巴
軍
佔
領
說
。。乃一 
種
謠 

言
。。實
由
巴
拉
圭
軍
僞
造
云
〉。

東
京 
一
日
電2
日
昨
本
京
某
機
關
接
訊
、謂
寧 

府
以
暹
羅
親
倭
幷
厲
打
壓
迫
駐
暹
華
僑
。。刻
已 

對
暹
政
府
採
用
報
復
手
段
。。其
報
復
之
法
爲
使 

暹
羅
發
生
內
亂
。
打
倒
遇
京
現
有
政
府
。。另
建 

一
與
華
親
善
之
政
府
。"
寕
府
對
此
件
之
具
體
手 

段
二
爲
密
令
國
民
党
海
外
党
部
暨
敎
育
部
委
員 

會
暗
約
駐
暹
華
僑 
.一
百
萬
人
在
暹
羅
國
內
謀
起 

革
命
。
以
民
衆
革
命
爲
題
煽
動
暹
人
反
對
其
政 

府
云
。。

•
國際商業大會開於奥京 

▲
通
過
反
對
官
訊
由 
一 通
訊
社
包
辦 

維
也
納
一
日
電
C

近
頃
國
際
商
業
大
會
在
本
京 

開
會
。。是
日
預
會
各
國
代
表
議
决
反
對
各
國
官 

塲
消
息
由 
一 通
訊
社
包
辦
之
議
案
。。此
案
由
各 

國
之
獨
立
通
訊
社
代
表
提
出
，。此
等
獨
立
通
訊 

社
之
代
表
在
塲
發
論 
謂
凡
各
地
官
塲
消
息
由 

-
通
訊
社
發
佈
，是
所
有
官
訊
均
歸
一
通
訊
社 

專
利
。
實
於
出
版
自
由
權
之
原
則
有
碍
。、吾
人 

極
宜
反
對
之
。。該
商
業
大
會
之
法
律
股
員
始
贊 

成
此
議-
。遂
作
通
過
。

•
史点臣任■
奴和會長 

巴
黎
一
日
電 
。賀
華
任
美
總
統
時
之
美
國
外
交 

部
長
史
点
臣
。。頃
仍
在
外
交
界
服
務
』
蓋
史
氏 

刻
被
邀
爲
洛
迦
奴
條
約
所
規
定
之
和
平
委
員
會 

長
。。史
氏
已
允
任
此
職
矣
。

查
一
九
二
五
年
英 
法
，德
，意
比
等
國
代
表
在 

洛
迦
奴
埠
簽
訂
一
約

C

該
約
內
容
規
定
凡
德
法 

或
德
比
等
國
間
發
生
爭
端;
須
先
由
一 
和
平
委 

員
會
公
判:
如
兩
國
不
服
該
委
會
之
判
斷 
則 

可
提
交
國
聯
行
政
院
審
云
理
：

•
減軍會停會 一月 

日
內
瓦
一
日
電
一
。是
日
本
處
國
際
减
軍
大
會
暫 

行
閉
會
一
月
一
、俟
至
本
月
廿
七
日
復
開
。。其
暫 

閉
會
之
埋
由
，。乃
因
冊
界
經
濟
大
會
將
在
偷
敦

門”』
， )-.
  
仆
矮(
？̂̂
.
用*
^
^
.-yi^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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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遺百


